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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、各二级学院： 

经各二级学院考核推荐，评审委员会审核，校长办公会 

研究决定，高雯等 10 位同志被评为 2024-2025 学年优秀辅

导员、班主任，现予以表彰。 

（一）优秀辅导员（排名不分先后） 

高雯、崔艳艳、邵子轩、段耀婷、张泾泾、孙浩浩、汪

晏梅、董健鹏 

（二）优秀班主任（排名不分先后） 

刘秀玲、姚红 

希望受表彰的辅导员和班主任以此为新起点，再接再 

厉，不断创造新经验，取得新成绩。其他辅导员、班主任要 

以他们为榜样，进一步加强自身素质建设，勇于创新、善于 

实践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，携手并进，努力开创我校大学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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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。 

特此决定。 

 

 

上 海 商 学 院 

2025 年 7 月 27 日 

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上海商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5年 8月 2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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